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关于数字货币支付服务提供者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指引》 

【内容摘要】2020 年3 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

局”） 

发布了《关于执行数字货币支付服务提供者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通知的 

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以针对其于2019 年发布的关于数字

货 

币支付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支付服务机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通知（PSN02）（以下简称“通知”）提供进一步的指导和要求。 

因为虚拟资产交易具有匿名、快速以及跨境等特点，从而通过虚

拟资产的交易会带来更高的洗钱、恐怖融资和武器扩散风险。根据

2019年6 月FATF 制订的关于虚拟资产加强型标准，金管局宣布了其

扩大法规范围的计划，其中包括了支付法案，使其覆盖了支付服务机

构提供的虚拟资产服务，从而以满足国际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标准。 

本次指引的发布要求支付服务机构必须建立健全的反洗钱反恐

怖融资控制措施，以监测并阻止任何违法资金利用新加坡金融系统清

算。通知与指引中对于支付服务机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工作要求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风险评估以及风险缓释措施 

客户身份识别 

通过第三方进行客户身份识别 

代理账户以及电汇 



记录保存 

可疑交易报告 

内部政策，合规，审计以及培训 

从指引提出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整体要求来看，均采用了与传统 

商业银行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一致的标准与原则，控制措施均覆 

盖了例如：客户身份（持续）识别、交易名单筛查、可疑交易监测与 

报告等方面。同时，指引基于数字货币支付业务的特性，尤其是对于 

不开账户客户与非面对面客户（交易）、不记名票据与现金交易所带 

来的洗钱恐怖融资风险，提出了一些针对性要求: 

1. 不开立账户客户 

支付服务机构应当特别留意不开立账户客户的频繁与大额的交 

易，尤其是当该类交易与客户身份不符时，支付服务机构应该向 

客户提出额外的问题以了解其交易背景； 

当支付服务机构意识到某不开立账户客户风险上升时，支付服务 

机构应当对于询问客户更多的信息并对客户进行整体的重新审 

核以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支付服务机构应该采用与其业务规模与产品复杂程度相匹配的 

针对不开户客户交易的监测方式（手工或者系统），设定合适的 

交易监测参数与标准，并进行定期的审核确保监测方式与标准的 

有效性。 

2. 非面对面客户（交易） 

当支付服务机构首次开展非面对面业务时候，需要聘请独立合栺 



的第三方外审或者咨询公司来评估其内部制度与系统的有效性， 

并于开展非面对面业务一年内将评估报告报告至监管部门；当该内控

制度有更新时，类似的评估需要重新进行； 

支付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其业务产品内容与特性来建立合适的非 

面对面客户身份识别方式，并实施额外的身份信息核查。例如通 

过电话与客户确认个人信息；通过信件或者其他合适的方式确认 

客户地址信息；要求客户从新加坡当地注册金融机构汇入首笔资 

金；在客户的同意下与客户的雇主核实客户的受雇信息；要求客 

户提供银行账单来确认客户薪金；获取公证处或者律师验证过的 

文件信息；与客户进行视频会议；收集客户的设备标识符，具有 

相关时间戳的ip 地址，地理位置信息；利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等。 

当支付服务机构的整体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制度更新时，应当特别 

评估对于非面对面客户（交易）风险控制方面的影响，例如考虑 

采取一套专属的系统方案来控制非面对面风险。 

3. 不记名票据交易 

支付服务机构禁止以不记名票据的形式提供任何金额的汇款以 

及货币兑换服务。 

4. 现金支出交易 

支付服务机构禁止提供超过（或等值于）20000 新币现金的汇款

以及货币兑换服务，当支付服务机构有合理理由怀疑多笔交易有“化

整为零”的意图来规避该项限制时，应当将该些交易的金额加总判断



交易是否可以进行。 

对于超过（或等值于）20000 新币的汇款，在以下条件满足的前 

提下，支付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支票的形式进行交易： 

支票是划线支票且收款人是一家新加坡银行的账户持有者 

支付服务机构对于所有开立的划线支票的交易序号进行登记 

金管局将采取以风险为本的方式来监管支付服务机构，包括健全执 

照许可与开展适当的检查来测试支付服务机构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 

防武器扩散工作的有效性。同时金管局认识到虚拟资产活动在不断进 

化中，新的交易模式不断出现。新加坡监管部门(包括金管局) 会密切 

关注新的交易模式带来的风险并采取进一步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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